
山东省实验小学预算管理办法

为了强化预算管理，科学配置学校资源，保障和促进教学、

后勤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小

学会计制度》，结合单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单位预算是根据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

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公历年），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构成，反

映教育教学工作规模和方向，是学校财务工作的基本依据。

第二条 预算管理以我校为基本预算单位，实行“二上二下”

的预算编制办法，遵循真实性、完整性、重点性、科学性原则。

第三条 校长办公会是预算管理的决策机构。主要职责是贯

彻执行国家有关预算的法律法规，审定单位预算报告。

第四条 预算编制小组是预算管理的议事机构，由教务、总

务、财务和教师代表组成，在校长的领导下参与预算编制活动。

第五条 财务室是预算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拟订预算草

案，按有关制度对各项经费支出进行全过程监督与预算控制，定

期向单位领导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第六条 各部门是预算管理执行机构，按职能提出预算需

求，并根据批准的预算指标，具体负责预算的管理与执行。

第七条 单位预算以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为依

据，围绕学校年度的教育教学计划和发展规划，本着量入为出、

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第八条 做好预算编制前期准备工作。开展资源调查、摸清

家底，同时分析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通过实际情况与预算的对

比，摸索收支规律，为本年度的预算编制打下基础；分析预算形

势，充分了解和掌握预算年度事业发展计划及其资金供需情况，

以便安排支出预算时做到保证重点，兼顾一般。

第九条 预算编制的方法。预算分为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

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其他收入。预算收入编制以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为基础，根据预

算年度维持单位正常运转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考虑预算年度的收

入增减因素，实事求是地测算预算年度收入数额。预算编制要遵

循稳健性原则。对没有把握的收入不能列入预算，对预计发生的

收入不能高估，防止收入不能实现时造成预算无法执行。

支出预算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

基本支出根据国家规定的支出标准和实际人数核定，其中公

用经费以维持单位日常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为基础，合理安排。

项目支出预算是为了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按指定的用途和对象编制的年度项

目支出计划，通常是一些大型但不经常的支出项目。项目支出预

算坚持绩效原则，实行追踪问效制度。

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要求，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支出项目，

都要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第十条 预算经校长办公会审定后，按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



程序上报审批。

第十一条 预算一经批复下达，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

支出预算项目和科目执行，不得随意变更或调整。

第十二条 财务部门监督管理本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对执

行进度较慢的项目重点加强监管。该项目负责人应向校长办公会

阐明其具体原因，及时跟进，避免结转资金的发生。

第十三条 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或自然

灾害等不可预见因素，直接影响到预算执行，确实需要调整的，

须经校长办公会审定后，按规定程序向主管部门提出预算调整申

请，经批准后才能执行。


